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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格拉斯哥 

议程项目 15(b) 

与能力建设有关的事项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五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作

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决定草案 -/CMP.16 

  对《京都议定书》之下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的

第四次全面审查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29/CMP.1 号、第 6/CMP.4 号、第 15/CMP.7 号、第 6/CMP.12 号、第

2/CP.7 号、第 2/CP.17 号和第 10/CP.25 号决定， 

1. 赞赏地注意到在执行根据第 2/CP.7 号决定建立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

(下称“能力建设框架”)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在《京都议定书》之下能力建设框

架执行情况第四次全面审查(2017-2021 年)所涉期间，公约内外越来越多的机构

和从业人员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在增加； 

2. 认识到第 2/CP.7 号决定所载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工作的目标和范围以及第

29/CMP.1 号决定所载的重点领域仍然适用，但在进一步执行《京都议定书》之

下能力建设框架的过程中，应将《京都议定书》背景下当前的和新兴的领域也考

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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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欢迎德班能力建设论坛作为关键模式之一加强了《京都议定书》之下能力建

设框架的执行进展； 

4. 又欢迎《京都议定书》组成机构开展广泛的能力建设活动，机构之间加强协

调和合作，根据需要发扬和改进以前工作的做法，以及与相关利害关系方开展合

作； 

5. 强调加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相关利害关系方参与能力建设活动的价

值； 

6. 注意到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在处理 29/CMP.1 号决定所载的重点领域方面仍

然存在差距和需要； 

7. 请缔约方推动与学术界和研究中心建立联络并加强协作，以期通过教育、培

训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促进个人的、机构的以及制度上的能力建设； 

8. 注意到缔约方和能力建设从业人员之间交流最佳做法实例和吸取的教益的重

要性； 

9. 强调发展中国家建设长期能力的重要性，包括促进强有力的国内扶持性环

境； 

10. 注意到监测和审查能力建设的影响仍然具有挑战性，需要在具体情况下进

行，以更好地评估进展情况和评价能力建设活动的成效； 

11. 认识到有必要继续确定和传播吸取的教益，以加强能力建设活动的执行，包

括通过德班论坛这样做； 

12. 请缔约方进行合作，以加强发展中国家执行《京都议定书》的能力，又请缔

约方(视情况)和其他利害关系方继续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行动提供支持； 

13. 结束对《京都议定书》之下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的第四次全面

审查； 

14. 请附属履行机构在第六十二届会议(2025 年)上制定对《京都议定书》之下发

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五次全面审查的职权范围，供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2025 年)审议和通过； 

15. 又请附属履行机构在第六十四届会议(2026 年)上启动对《京都议定书》之下

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五次全面审查，以期在作为《京都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2026 年)上结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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